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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留辦行李加封及存倉 5分

↓

       旅客備齊文件報關 2分

↓

        收單及分估 15分

↓

       核發稅單及完稅 5分

↓

        查驗及放行 30分

↓

        合     計 56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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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

應備齊報關文件。

使

用

書

表

1.留辦行李收據。

2.D/F影本。

3.輸入許可證。

4.進口報單。

5.發票。



6.裝箱單。


